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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发展基金  
「个人进修津贴计划」申请表格  

(适用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截止的申请 ) 
 

 
 
 
 

申请编号 :            / 2024[由秘书处填写]   收表日期：                 [由秘书处填写] 
 

请在适当方格内加上「✓」号 

[A] 申请者数据 

1. 姓名 
(须与身份证相同。发

放资助金收款人姓名，

亦以身份证为准。) 

(中文) (小姐/女士/先生/其他名衔) (英文) 

  

2. 艺名(如有) 
 

3. 联络电话 
 

4. 传真 (如有) 
 

5. 住址 
 
 
 

6. 通讯地址 
(如与上址不同) 

 
 
 

7. 电邮地址(如有) 
 

8. 现职 /主要受聘或

合作团体名称  
(如适用) 

 

9. 于本地粤剧职业

班演出中一般担

任的岗位/工作 

  

10. 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 
□ 本人于截止申请日期当天或之前，已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如有需要，基金会联络申请者确认上述数据 

  

填写申请表格前，请先细阅《「个人进修津贴计划」申请须知》。查询请致电 3655 5627 或 3509 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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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申请者资历经验和参与主要/重要演出的资料 

1. 请以不多于 300 字简述阁下的从艺经过，包括师承或曾接受的粤剧训练和在粤剧界主要担任的工作。 

 
 
 
 
 
 
 
 

2. 请申报阁下加入本地粤剧职业班工作的时间和情况： 

□ 本人为本地在职粤剧从业员，并最少在过去 3 年(由＿＿＿＿年＿＿＿＿月开始计至申请截止日期当天)
参与及活跃于本地粤剧职业班演出的工作。本人在过去 3 年(计至申请截止日期当天)平均每年参与不少

于____场本地粤剧职业班演出的工作；本人的主要粤剧工作岗位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提供符合上述各项要求的证明，例如演出单张、场刊等)。 
 

3. 阁下过往获奖/嘉许/表扬纪录 (如适用) 
(请提供获奖年份、奖项/嘉许状/表扬信名称、颁发机构和证明文件) 

 
 
 

 

4. 请提供过去不少于 3 年参与的本地粤剧职业班的主要/重要演出工作的资料，并列出期间共不少于 10 场

有关演出的内容，以及一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例如演出单张、场刊等)。如篇幅不够，可另纸续写(按日

期由近至远排序)。 

 演出日期 演出场次 演出团体/剧团名称 演出名目/剧目名称 演出地点 担任的工作 
岗位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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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C] 进修计划详情 

1. 进修计划类别 
(只可以选择一类

课程和申请一项

课程) 

□ 进修课程 
(由本地、内地及海外院校/培训机构提供的进修课程) (请填写 C 部份第 2 项) 
 

□ 自定义课程 
聘请私人导师教授的课程(请填写 C 部份第 3 项) 
 

2. 进修课程数据 
 

2.1 进修课程 

2.1.1 本地、内地及海

外院校 /培训机

构名称 

 
 
 
 
位于国家/地区 (如在香港以外上课) ：
___________________ 

2.1.2 课程名称  

2.1.3 课程日期 
 

 
开展日期：_________ 年 ______ 月______ 日 
(不可早于 2025 年 7 月 1 日) 
 
完成日期：_________ 年 ______ 月______ 日 
 

2.1.4 课程时数 
 

 
每节______小时 x ＿＿月 x 每月 ___节＝共＿＿＿小时 
(总学习时数不可少于 20 小时) 
 

2.1.5 课程内容简介 
 

(请另附课程数据/概览/单张) 
 
 
 
 

2.1.6    进修模式/形式 
 

进修模式 (例如面授/函授/讲课/实习等) ： 
 
 
收生人数：_________(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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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学费总额  
港币$______________ 
 

2.1.8 上课地点  

2.1.9 导师  

2.1.10 预计成效  
 
 
 
 

3. 聘请私人导师 
教授  

3.1 自定义课程 

3.1.1 进修日期 
 
 

开展日期：_________ 年 ______ 月______ 日 
(不可早于 2025 年 7 月 1 日） 
 
完成日期：_________ 年 ______ 月______ 日 
(一般不迟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 
 

3.1.2 进修时数 学习单元主题：_______________ 
 
每节__________小时 x ＿＿＿＿＿节＝共＿＿＿＿小时 
 
学习单元主题：_______________(如多于一个学习单元) 
 
每节__________小时 x ＿＿＿＿＿节＝共＿＿＿＿小时 
 
(总学习时数不可少于 20 小时) 
 

3.1.3 进修内容  
 
 
 
 
 

3.1.4 进修模式/形式 
及学员人数 
 

进修模式/形式(例如讲课/练习) ： 
 
 
学员人数(除申请者本人) ：___________ 

3.1.5 学费总额(包括

导师费) 
 
港币$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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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进修地点  

3.1.7 导师 
(请另附简历及

提交左证文件以

确定导师同意任

教) 

导师姓名：_______________ 

(教授单元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导师姓名：_______________(如多于一位导师) 

(教授单元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多位导师，可续写。) 

3.1.8 预计成效  
 
 
 
 

4. 评估进修成效的 
方法 

□ 成功修毕课程的证明文件/成绩单 
□ 导师评语 
□ 出席率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申请者提供的粤剧界咨询人数据 

1. 粤剧界咨询人姓名 
(中文)
  

(小姐/女士/先生/其他名衔) (英文) 
 

2. 咨询人艺名(如有)  

3. 咨询人在粤剧界

一般担任的岗位/
工作 

  

4. 咨询人联络电话  

5. 咨询人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6. 由咨询人本人 
填写 

本人确认申请者 ______________为本地在职粤剧从业员，并至少在过去 3 年(计
至申请截止日期当天)参与及活跃于本地粤剧职业班演出的工作。 

 

咨询人签署#： 签署日期： 

#申请者必须确保其粤剧界咨询人在空格内亲笔签署，以认证申请者具所需的从业资历。如有需要，基金有权与咨询

人直接联络以确认上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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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计划开支预算 

预计学费  
[请排除已获其他奖学金/资助/赞助/金钱或非金钱支持的开支项目/金额] 

 
申请金额(港币$) 

课程类别 (只可选择填写 1.1 或 1.2，不可同时申请两项学费开支。) 

1.1  由本地、内地及海外院校/培训机构提供的进修课程： 
 
学费总额为：港币$__________ X 80%＝_________  
[只可申请课程学费的 80%或港币$20,000 资助上限的较低者]  
(请提供学费证明) 
 

 

1.2  申请者自定义课程： 
 
私人教授导师费/学费 
导师姓名:______________  
(每小时$______ x 每节______小时  x  ________节) 
导师姓名:______________  
(每小时$______ x 每节______小时  x  ________节) 
(如有多位导师，可续写。) 
 
导师费/学费总额为：港币$__________ X 80%_________  
[只可申请课程学费的 80%或港币$20,000 资助上限的较低者] 

 

                   申请资助额  
[F] 其他奖学金/资助/赞助/支持的申报 

就本申请表格第C部分所列的课程和第E部分所列的开支预算项目，是否曾/已或将向其他单位申请奖学金/

资助/赞助/其他金钱及非金钱的支持？ 

☐ 有 

(a) 单位名称：   

(b) 申请款额：  

(c)   申请结果：  

☐ 无  

申请者是否有就其他进修计划在 2023-24 及 2024-25 年度申请其他奖学金/资助/赞助/金钱及非金钱的支

持？ 

☐ 有 

(a) 进修计划及单位名称：   

(b) 申请款额：  

(c)   申请结果：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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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申请者声明及保证  

1. 本人已详阅「粤剧发展基金个人进修津贴计划」的申请须知，本人完全明白并同意遵守该须知内所有

条款。  

2. 本人声明及保证就申请所提交的全部数据均属完整真实和准确无误，以及明白提供虚假、误导或不准

确的数据，或隐瞒重要数据，申请即告无效。本人明白如作出虚假陈述、虚报、隐瞒或提供虚假或误

导的文件或数据，以获取本资助计划下任何资助，可能会被刑事检控。 

3. 本人明白并同意在申请表格内及就申请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将用于本申请表格第 H 部分所载「收集个

人资料声明」所述之用途。 

4. 本人明白并同意，倘若粤剧发展基金要求本人在指定时限前书面提供所需数据，或在指定日期出席会

议以补充及进一步解释申请的内容，本人会遵照要求行事。如本人不履行前述事项，粤剧发展基金有

权视作本人自行撤回或放弃申请。 

5. 本人明白并接纳，若申请计划的资料不全，粤剧发展基金有权不作考虑而不会另行要求本人补充。本

人明白及接纳，如本资助申请不符合申请须知及申请表格的要求，粤剧发展基金有权不处理有关申请，

而不另行要求本人修订。 

6. 本人明白及同意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府)(包括粤剧发展基金秘书处)、其获授权用户、其受让人

及权利继承人为审批个人进修津贴计划申请，监察获资助计划的推行进度、评核资助成效及其他相关

目的，复制、发放和派发本人递交的申请表格和其他文件予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人员、粤剧发展基金顾

问委员会及其辖下专责评审小组成员、顾问、学者、专家、其他相关政府政策局和部门，以及任何参

与/协助评审申请的人士；并在执法部门、廉政公署及审计署提出要求时，复印和提供他们所需的数据。

本人并同意授权政府(包括粤剧发展基金秘书处)持有、处理、存盘及贮存本人就是项资助申请提交的

任何文件。 

7. 本人确认提交本申请，即表示本人同意无论获得资助与否，均接受粤剧发展基金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申请者签署： 
 

申请者姓名： 
 

日期： 
 

  
 

[H]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收集资料的目的 
申请者递交予粤剧发展基金的个人资料，将被粤剧发展基金秘书处用作下列一项或多项用途或作其他直接

有关的用途 :  
1. 处理及审批「粤剧发展基金个人进修津贴计划」(进修计划)申请； 

2. 与进修计划的推行、检讨、评估及宣传工作有关的用途； 

3. 粤剧发展基金内部档案储存及记录之用；及 

4. 为确保所申请的进修计划没有获得双重资助，向其他拨款机构查核有关申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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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个人资料纯属自愿，惟阁下必须提供真实、完整及准确的个人资料，以供粤剧发展基金处理阁下的申

请及相关事宜，否则可能会导致申请无效或不被接受。 
 
个人资料披露 
为达到上述目的，收集的资料或会向粤剧发展基金顾问委员会及其辖下的专责评审小组成员、文化体育及

旅游局、其他政府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外界顾问(包括机构或个人)披露。 
 
查阅及更改个人资料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申请者有权查询粤剧发展基金是否持有关于申请者的个

人资料，并有权取得该等资料的副本及更改任何不准确的数据。 
 
申请者如欲索取或更改数据，请以书面方式寄交香港添马添美道 2 号政府总部西翼 13 楼文化体育及旅游

局粤剧发展基金秘书处。 
 

[I] 申请清单 

在提交申请时，申请者须递交一份完整的申请文件，包括： 

□ 参与本地粤剧职业班工作(包括过去不少于 3 年和期间共不少于 10 场参与的主要/重要演出工作)的
相关证明 [见申请表格第 B 部分] 

□ 与申请有关的获奖/表扬/嘉许的证明(如有) [见申请表格第 B 部分] 

□ 拟报读的进修课程的详细资料及安排，包括课程概览/简介/单张，以及课程学费证明等 (如申请院

校/培训机构提供的进修课程) 

或  

□ 私人导师名单、简历、教授单元的内容，以及已答允任教的同意书 (如申请聘任私人导师教授自定

义课程) 
[见申请表格第 C 部分] 

□ 已填妥和签署的申请表格，包括已填妥和签署的粤剧界咨询人资料 [即申请表格第 D 部分] 

 

 


